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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8 月 8 日 A02 版（编

辑：王华 校对：何燕），
《用平常心看待刘翔摔
倒出局》一文，第 2栏倒
数第 1、2 行“他两次跑
进 12 秒以内”中，“12
秒”应为“13 秒”；《“打
麻将赢 30 万”是封举
报信》一文，第 2 栏第 2
段第 1、2 行“这位官员
声称自己打麻烦赢了
30 万”中，“麻烦”应为

“麻将”。

【文字更正】
8 月 8 日 B07 版《B

股窘境仍无解》（校对：
赵 琳 编 辑 ：韩 笑）一
文，第 1 栏第 4 段第 4、5
行中“折算称人民币”
应为“折算成人民币”。

■ 社论

用“对话机制”化解“拦飞机”困局

据新华社报道，昆明机
场近日再次出现乘客“拦飞
机”的场景。8月6日，30余
名乘客为表达对航班延误
的不满，冲进昆明长水国际
机场停机坪，并在机场唯一
的跑道上围坐“维权”，导致
机场秩序混乱，并影响多个
航班的正常起降。

机场是重要的交通枢
纽，而客机则是交通工具
中最“脆弱”的，冲入停机
坪、滞留跑道，对机场秩序
和航班正常起降构成影响
不说，更直接威胁客机和
乘 客 的 安 全 ，说“ 人 命 关
天”丝毫不夸张。毋庸置
疑，此类做法于法不合，于
己于人有害，应给予谴责

乃至依法追惩。
遗憾的是，近年来“拦

飞机维权”似乎呈现流行
之势，仅今年就已发生了 3
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
为机场、航空公司方面囿于

“法不责众”，唯恐事情闹大
难 以 收 场 ，宁 可“ 花 钱 免
灾”；另一方面，航空公司在
信息通报、服务和赔偿等方
面，确实也存在诸多疏漏，
底气不足因而也就不敢“下
重手”。

事 实 上 ，每 次 纠 纷 之
后，航空公司和乘客往往都
各说各的理，乘客说没有得
到及时的解释和赔偿，航空
公司说早就做了解释、并安
排食宿……因而，建立一个

中立的纠纷裁决机制，尤为
迫切。

因为没有公正的第三
方裁决机制，最后往往就稀
里糊涂地“私了”。而多数
情况下，“拦飞机维权”者相
较于循规蹈矩者，总能获得
更多照顾，如金钱补偿、优
先安排食宿和优先安排替
代航班等。这种处理方式
等于变相纵容了“拦飞机”
的不负责任行为。

要彻底改变这种“闹大
得利”的处理模式，需要一
个中立的“对话机制”。比
如，由机场、航空公司、乘
客、法律人士等组成一个裁
决委员会。如果乘客对延
误后的服务或赔偿不满，事

后可向该委员会进行申诉，
由 委 员 会 来 作 出 公 正 裁
决。有些乘客之所以“拦飞
机”，可能也是顾虑事后维
权艰难。如果有个事后的
申诉渠道，这样乘客在机场
的“过度维权”也就丧失了
任何的合理性。

当然，这就要求相关制
度能跟得上。中国航空运
输协会2010年下发的《航空
运输服务质量不正常航班
承运人服务和补偿规范（试
行）》，对延误赔偿有些原则
性的规定，但比较粗略，而
且并非强制执行的统一标
准，因而缺乏足够约束力。
相比之下，国外的一些规定
细致很多。比如美国 2009

年出台的相关法规规定，飞
机在跑道上等待起飞时间
超过 2 小时，乘务员必须向
旅客提供饮用水和点心；等
待时间超过 3 小时，飞机必
须 回 到 停 机 坪 请 旅 客 离
机。违反这些规定的航空
公司，须向每位旅客赔偿
2.75万美元罚金。

民航部门可以在推动
成 立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的 同
时，出台更为细致的飞机
延误之后的管理规定，这
样，只要航空公司严格按
规定执行，对无理纠缠的
乘客就不必用钱来息事宁
人；而那些服务确有问题
的航空公司，也要付出应
有的代价。

要彻底杜绝“拦飞机”维权，需要一个中立的“对话机制”。如果乘客对延误后的服
务或赔偿不满，事后可申诉并能得到公正裁决，也就不会去激烈维权。

据《新京报》报道，云南
巧家爆炸案此前认定的“嫌
疑人”赵登用也是被害人之
一，策划实施爆炸案另有其
人。而那位曾用“局长的名
义”和“自己的前程”担保赵
登用是嫌疑人的巧家县公
安局局长杨朝邦，如今却噤
了声，巧家县目前也尚无官
员因此被追责的消息。

事实上，从巧家县公安
局局长信誓旦旦地“担保”
消息披露之日起，公众质疑
的声音就没有停息过。如
今，昭通市公安局通报的侦
破结果，不过是证实了公众
当初的疑问而已。这一充
满戏剧性的案情通报，也从

一个侧面表明，结论不能过
于武断，法律面前只可讲

“证据”，不能讲“担保”，法
律从来就不相信官员的赌
咒发誓。

公安机关办案若想经
得起推敲，首先应该讲证
据，还要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只有建立在确凿证据基
础 上 的 结 论 才 会 让 人 信
服。当巧家爆炸案尚在调
查之时，公安局长杨朝邦就
直接“打包票”宣布嫌疑人，
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程序
的僭越。在缺乏足够证据
支撑的情况下，官员的态度
看起来越“坚定”，则其与真
相的距离就可能越遥远。

其后，杨朝邦以“局长
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
来 担 保 的 做 法 ，更 显 荒
诞。毕竟，局长的官帽、个
人的前程不能替代作案的
证据；权力的宣示也不能
逾越程序正义。

如此滥拍胸脯、赌咒发
誓，一方面，反映出时下一
些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
习惯性的漠视证据、先入为
主的做法。在他们看来，证
据云云，不过是一种从属于
预设结论的工具，而非通往
真相的坚实台阶。

另一方面，这一行为也
暴露出，个别官员试图以此
阻碍公众对于真相的追问，

进而遮蔽真相。具体到巧
家爆炸案，则当地很可能希
望藉此掩盖当地民众与政
府之间的拆迁征地冲突。
此前之所以一再强调赵登
用爆炸“与拆迁无关”，正是
出于这样的考量。

因此，当整个事件真相
大白之时，不仅仅需要警方
的一声道歉，还需要深入探
究隐藏在爆炸案后面的深
层原因，也即，新认定的犯
罪嫌疑人为何对拆迁征地
补偿不满？这其中有没有
公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肆
意侵占？

同时，还应该从制度层
面深刻反省，并启动对相关

官员的问责，以减少、乃至
杜绝这种赌咒发誓式的风
气。此前，陕西省林业厅副
厅长朱巨龙公开力挺“周老
虎”，喊出“拿人头作担保，
虎照是真的”的言论，朱巨
龙后被停职，杨局长呢？

办案还是要讲证据、讲
程序，“有几分证据，说几分
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
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
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
可说十分话。”胡适当年论及
做学问的这句话，用在这里，
也是合适的。少一些“说十
分话”，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多
几分缜密，多一些平和。

□胡印斌（媒体人）

■ 观察家

法律不相信官员的赌咒发誓
办案还是要讲证据、讲程序。官员的态度看起来越“坚定”，则其与真相的距离就可能越遥远。


